2026年江苏省优质工程扬子杯
现场查验标准
（交通工程）

1、 基本原则
1、符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6年江苏省优质工程奖评选的通知》规定的申报条件、申报规模标准、交通建设工程交工验收时间等要求。
2、工程应当安全耐久、智慧绿色、经济高效、传承百年、人民满意。
3、在符合设计和工程技术标准要求的前提下，优中选优。
4、工程项目不满足下列任何一项要求时，予以否决：
（1）项目建设基本程序符合规定。
（2）项目参建单位没有因在本项目发生串通投标、以他人名义投标、转包和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或行政处罚的。
（3）已完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4）项目未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事故或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5）项目建设期间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等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事件。
（6）项目没有因党风廉政违法违纪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情形。
（7）项目建设期间未发生其他违纪违法或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事件。
2、 工程实体质量
（一）道路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及构配件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软基处理及路基换填验收资料，软基处理承载力试验报告，桩基检测报告，砂浆强度、混凝土强度、焊接、压实度、弯沉、路面厚度等试验检测报告。
（3）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5）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路基边坡稳定，不得亏坡，线型圆滑。
（2）路面平顺，平整密实，行驶舒适，无变形、破损，无明显跳车或颠簸等现象。
（3）沥青混凝土面层应平整密实，不应有泛油、松散、超限裂缝和明显离析、车辙现象。
（4）水泥混凝土面层无断板现象，面层与路缘石及其他构筑物应密贴接顺，不得有明显积水或漏水现象。
（5）路面侧石直顺、曲线圆滑。砌体工程应表面平整，砌缝完好、无开裂现象，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6）排水沟应平顺整齐，不得有松散土和其他杂物，排水畅通；土沟边坡必须平整、坚实、稳定，严禁贴坡。
（7）挡土墙墙体不得出现外鼓变形；混凝土应表面光洁，无明显色差以及蜂窝麻面等质量缺陷；混凝土表面出现非受力裂缝应按照设计及规范要求进行处理，不得出现受力裂缝；混凝土结构无空洞或钢筋外露；泄水孔应无反坡、堵塞。
（8）标线线形应流畅，与道路线形相协调，曲线圆滑。标线表面不应出现网状裂缝、断裂裂缝、起泡及脱落现象；标志板应平整，标志金属构件镀层应均匀、颜色一致。
（二）桥梁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主体结构中使用的混凝土、砂浆的强度检测报告。
（3）桩基检测报告，钢结构焊缝探伤检测报告、高强螺栓扭矩检测报告、防腐涂装质量检测报告，预应力筋张拉和压浆记录，斜拉桥索力、悬索桥缠丝张力检测报告。
（4）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桥梁荷载试验报告，结构沉降变形观测资料。
（6）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7）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混凝土应表面光洁，无明显色差以及蜂窝麻面等质量缺陷；混凝土表面出现非受力裂缝应按照设计及规范要求进行处理，不得出现受力裂缝；混凝土结构无空洞或钢筋外露。
（2）钢结构及波腹板防腐涂层表面平整，无色差、斑迹；焊缝平顺饱满、无焊瘤；栓结位置正确，符合设计要求；波腹板与砼界面平顺、无裂缝。
（3）伸缩缝、防震挡块设置位置正确，无破损、开裂等现象。
（4）支座位置方向应准确，不得有偏歪、不均匀受力、脱空及非正常变形现象。
（5）锥、护坡按路基支挡工程标准检查。
（6）桥面排水通畅，无明显积水现象。
（7）特大型桥梁可检、可修、监控设施齐全。
（三）隧道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主体结构中使用的混凝土、砂浆的强度检测报告。
（3）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洞身开挖超前地质预报报告，洞身开挖质量验收记录，洞身衬砌地质雷达检测、隧道初支（衬砌）质量报告。
（5）锚杆拔力检测报告。
（6）监控量测报告。
（7）隧道总体、洞身衬砌工程质量验收记录，抽查相应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8）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9）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隧道衬砌内轮廓及所有运营设施均未侵入建筑限界。
（2）隧道拱部、边墙、路面、设备箱洞无渗水，车行横通道、人行通道等服务通道畅通无渗水。
（3）洞内外排水系统顺畅。
（4）洞内消防、排气设施齐全。
（5）混凝土工程的表面观感质量符合交通行业标准有关要求。
（四）航道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航道浚前测量报告、浚后测量报告。
（2）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3）主体结构中使用的混凝土、砌筑砂浆的强度检测报告。
（4）钢结构焊缝探伤检测报告，防腐涂装质量检测报告。
（5）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主体工程测量记录。
（7）沉降位移观测记录。
（8）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9）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整治建筑物线形顺直，护岸、护底工程无不均匀沉降、变形、破损等现象。
（2）混凝土应表面平整，无明显错台、色差以及蜂窝麻面等质量缺陷。
（3）墙后回填土与挡墙压顶无明显差异沉降。
（4）沉降缝顺直，填缝材料符合设计要求。
（5）标志标牌应平整，金属构件镀层应均匀、颜色一致。
（6）过航桥梁、道路满足本细则中桥梁、道路工程相关要求。
（五）船闸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主体结构中使用的混凝土、砂浆的强度检测报告。
（3）桩基检测报告；钢结构焊缝探伤检测报告，防腐涂装检测报告。
（4）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船闸门机电系统联合试运行记录。
（6）闸门及启闭机出厂验收证明文件及安装检验记录。
（7）沉降位移观测记录。
（8）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9）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混凝土结构物沉降稳定，墙后回填土无明显沉降，闸首及闸室墙迎水面平整，前沿线顺直，棱角完整。
（2）混凝土表面无明显缺陷和裂缝，门槽顺直无明显错台，变形缝宽均匀、垂直贯通，施工螺栓处无锈渍和渗漏。
（3）钢结构构件完整、大面平直，无明显变形漆膜均匀完整，无漏涂和泛锈，防腐符合要求。
（4）闸门启闭机运行平稳，同上协调，无异常响声，闸门止水良好，无明显渗漏现象。
（六）码头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主体结构中使用的混凝土、砂浆的强度检测报告。
（3）基槽与岸坡开挖断面测量资料（平面位置、断面尺寸及坡度）。
（4）基床完整性及断面尺寸、顶面平整度。
（5）换填的主要材料试验检验记录。
（6）桩基完整性及承载力检测报告，沉桩综合记录；桩基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异常桩核定及处理记录。
（7）焊接质量检验报告；防腐涂层质量检验报告。
（8）墙身与上部结构混凝土碱、氯离子含量及抗氯离子渗透性检验报告。
（9）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10）沉降位移观测记录。
（11）车挡、防风地锚、钢轨及配件有关质量证明文件；轨道焊接接头检验报告。
（12）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13）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混凝土面层抹压、拉毛均匀，无裂缝、严重龟裂和起砂。
（2）码头前后沿线顺直，无明显错台和弯曲。
（3）施工缝平顺、密实，无明显流坠；变形缝顺直、无挤压变形，填缝符合要求。
（4）防腐涂层表面完整光洁，均匀一致，无漏涂、破损、气泡、裂纹、流挂、皱皮、脱皮和泛锈。
（5）系船柱位置，方向正确，安装紧固；护舷位置正确，安装紧固；护轮坎顺直，无明显缺陷和碰损；栏杆、铁梯、踏步等位置正确，无明显缺陷；泄水孔位置正确，排水通畅。
（6）码头接岸处无明显差异沉降。
（7）坡面平整，无明显变形。
（8）轨道顺直、平整，无明显差异沉降。
（七）道路与堆场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基层与垫层压实度、强度、厚度检测报告；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报告。
（3）混凝土、砌筑砂浆的强度检验报告。
（4）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地下管井与管沟系统试验报告。
（6）沉降位移观测记录。
（7）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8）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面层表面拉毛压纹满足设计要求。
（2）面层顶面标高、平整度、不均匀沉降情况。
（3）胀缝设置及填料情况。
（4）联锁块铺砌平整度、块体完整性。
（5）管沟与边沟的位置及线形、不均匀沉降及结构裂缝、井盖安装的标高与路面标高一致性。
（八）防波堤工程
[bookmark: _GoBack]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地基换砂标贯检测报告。
（3）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4）基床完整性、基床断面尺寸检验记录。
（5）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堤身沉降与变形监测资料。
（7）结构物混凝土的强度检验报告。
（8）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9）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现浇混凝土胸墙的外观、裂缝、线形、尺寸等，混凝土外观参照桥梁工程混凝土外观质量查验标准。
（2）护面块体的表观质量、数量和安放方式。
（3）砌石护坡的组砌型式、错缝、坡度等。
（九）铁路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CFG桩等地基处理检测报告；路基填料质量检验报告。
（3）边坡锚杆、预应力锚索质量证明材料和检测报告，以及相关施工验收记录。
（4）路基变形观测点设置情况及沉降变形观测周期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5）声屏障制作以及施工验收记录。
（6）桥梁、隧道工程见相关专业工程技术资料内容。
（7）轨道工程施工前对线下结构沉降及变形进行评估资料；轨道工程施工后沉降变形情况。
（8）无缝线路设计检算情况，钢轨伸缩调节器设置、设计位置和选型情况。
（9）设备防雷与接地验收资料。
（10）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11）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12）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边坡防护稳定。
（2）路基防排水通畅，无积水。
（3）盖板安装稳固、线缆敷设牢固。
（4）桥梁、隧道、站房工程见相关专业工程实体质量要求。
（十）机场工程
1、资料查验（必查）：
（1）工程所使用材料、构配件、（半）成品质量检验报告及有关质量证明文件。
（2）土基压实度、高程、平整度和宽度检测记录。
（3）面层几何尺寸，平整性、摩阻特性，抗折性等检测报告。
（4）重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混凝土试件及强度、抗折检验记录。
（6）主要工艺设备配套设施，各项设施联动试运转报告。
（7）主体工程较大及以上设计变更批复文件。
（8）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意见。
2、实体查验（抽查）：
（1）跑道、滑行道、联络道、机坪道面为水泥混凝土面层时不得有严重裂缝、槽台、边角断裂、大面积不均匀沉陷、起皮、剥落、露石等。
（2）跑道、滑行道、联络道、机坪道面为沥青混凝土面层时不得有严重轮辙﹑推挤﹑裂缝﹑较大面积露石﹑剥落﹑松散﹑沉陷﹑隆起等。
（3）排水工程结构物无蜂窝麻面、裂纹，无缺棱掉角现象，沟内无杂物。
（4）候机楼等房建工程见相关专业工程。
3、 工程档案资料
项目应根据《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水运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技术标准要求收集整理归档工程建设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查验人员进行核查，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
1、工程资料应当完整齐全、真实有效、具有可追溯性，相关人员及单位的签字盖章齐全。
2、工程资料原则上应当使用原件。当使用复印件时，应加盖复印件提供单位的公章，注明原件存放处和复印日期，并有经办人签字。
3、工程资料按标准归档立卷，建立三级目录，通过档案专项验收。
（二）必查资料（第二条中已查的、无需重复）
1、工程基本建设程序文件，包括工可批复，初步设计批复、施工图文件批复，项目开工行政许可（仅公路工程项目），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质量监督受理文件等。
2、项目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质量核验报告或竣工质量鉴定报告（如竣工）。
3、承建单位项目经理资格证书（任命文件、建造师注册证书等）。
4、交工验收资料，包括：交工验收报告（含内、外业组专项验收记录）。
5、项目创优资料，四新技术具体应用与取得的成效。
4、 其他
对评选工作资料复核（省外项目为资料核查）阶段提出的疑问进行现场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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